莆田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仲裁考评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按照莆田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2016年度县区（管委会）党政领导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责任书落实情况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莆综治委〔2016〕9号）及《福建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考评实施办法》的要求，通过考评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二、考评方式

科学设定考评指标，完善考评方式，严格考评程序，强化责任落实，规范开展考评工作。采取县（区）农业部门自评自查和市农业局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公平公正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情况考评打分。
三、考评对象、办法和内容

（一）考评对象。各县（区）人民政府。
（二）考评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考评实行百分制，考评内容细化为五项指标总分100分。考评打分中被扣减的分值为各县（区）减分值，考评结果为最后得分值。
（三）考评内容。主要包括仲裁机构设立及经费保障情况、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情况、仲裁能力建设情况、纠纷调解仲裁情况、工作检查情况等五项指标，具体为：
1.仲裁机构设立及经费保障情况指标。仲裁机构设立及经费保障情况指标为定量考核指标，满分为10分，包括2项内容。
（1）仲裁委员会设立及聘用仲裁员情况（3分）；
（2）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保障情况（7分）。
2.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情况指标。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情况指标为定量考核指标，满分15分，包括3项内容。
（1）乡镇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设立情况（7分）；
（2）配备调解员情况（3分）；
（3）村组设立调解小组或指定专人调解情况（5分）。
3.仲裁能力建设情况指标。仲裁能力建设情况指标为定量考核指标，满分为30分，包括3项内容。
（1）仲裁员培训情况（15分），其中仲裁员培训计划制定及实施情况（5分），设立仲裁员培训资金情况（5分），县（区）级农业部门组织开展仲裁员培训情况（5分）；
（2）仲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10分），其中固定仲裁场所建设（5分），办公办案设备配套（5分）；
（3）仲裁规章制度建设（5分），其中制定仲裁委员会章程（2分），制定仲裁工作规范（3分）。
4.纠纷调解仲裁情况指标。仲裁工作开展情况指标为定量指标，满分为30分，包括3项内容。
（1）开展调解仲裁法律宣传情况（2分）；
（2）仲裁案件调处情况（18分）；
（3）仲裁工作实效（10分）。
5.工作检查情况指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检查合格情况，满分为15分，包括3项内容。
（1）填报数据真实情况（6分）；
（2）填报数据及时情况（5分）；
（3）调解仲裁卷宗归档（4分）。
四、考评程序

（一）自查自评。各县（区）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考评实施办法》开展自查自评，并于11月15日前将自查自评结果的文件（内含每项得分的具体说明）、县级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市农业局经管站。
（二）检查核实。市农业局组织人员对各县（区）自评结果进行复核，并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考评实施办法》，结合各县（区）上报的材料，以及组织的抽查、暗访情况进行打分，形成各县（区）评分结果。
（三）结果上报。根据各县（区）自查自评报告及评分结果，形成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考评工作报告，以市农业局文件报市综治办，同时报送省农业厅经管处。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农业局要提高对仲裁考核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部门和责任人，加强沟通协调，确保考评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强统筹协调，增强工作合力。各县（区）农业局要主动向本级政府、综治办汇报工作，积极争取支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形成工作合力，争取将考评工作落到实处。
（三）认真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开展。认真总结仲裁考核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完善考核工作机制；针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做好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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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考评指标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内容
	打分办法
	打分依据
	备注

	仲裁机构设立及经费保障情况

	10分
	仲裁委员会设立及聘用仲裁员情况3分，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保障情况7分。
	县区仲裁委有正式批文，并聘用20人以上仲裁员的不减分；没有的减3分。
仲裁工作经费纳入县区财政预算保障的不减分；没有的减7分。
	县区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
	设立仲裁委的，提供县政府批准文件、仲裁员名单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保障的，提供相关文件电子扫描件或照片。

	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情况
	15分
	乡镇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设立情况7分，配备调解员情况3分，村组设立调解小组或指定专人调解情况5分。
	正式批准设立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的涉农乡镇占涉农乡镇总数的比重高于80%不减分；70%-80%减1分；60%-70%减2分；50-60%减3分；低于50%减7分。
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配备3名以上调解员的涉农乡镇占涉农乡镇总数的比重高于80%不减分；60%-80%减1分；低于60%减3分。
设立村组调解小组或有专人调解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比重高于50%不减分；低于50%减5分。
	县区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
	设立调解委员会的，提供乡镇政府批准文件或相关会议纪要、调解员名单等相关材料。设立村组调解小组或有专人调解的，提供村委会相关证明材料或乡镇政府相关证明材料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等。


	仲裁能力建设情况

	30分
	仲裁员培训情况15分，其中县区仲裁员培训计划制定及实施情况5分，县区设立仲裁员培训资金情况5分，县区级政府组织开展仲裁员培训情况5分。仲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10分，其中固定仲裁场所建设5分，办公办案设备配套5分。仲裁规章制度建设5分，其中制定仲裁委员会章程2分，制定仲裁工作规范3分。
	县区政府农业部门制定仲裁员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不减分；没有制定培训计划或组织实施减5分；
县区政府设立仲裁员培训资金的不减分，没有设立培训资金的减5分；
县区级政府农业部门培训仲裁员占全部仲裁员的比重高于80%不减分，70%-80%减2分，60%-70%减3分，低于60%减5分；
有固定仲裁场所的不减分，没有的减5分；
有必要办公办案设备的不减分，没有的减5分；
有制定仲裁委员会章程的不减分，没有的减2分；
有制定仲裁工作规范的不减分，没有的减3分。
	县区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
	固定仲裁场所指固定的仲裁庭及合议调解室、案件受理室、档案会商室，必要办公办案设备指仲裁委员会专用的桌椅、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等开庭、取证、存档设施设备。提供仲裁员培训计划、培训通知及图片、仲裁委员会章程、仲裁工作规范等文件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和仲裁场所及必要设备的照片。

	纷调解仲裁情况

	30分
	开展调解仲裁法律宣传情况2分。仲裁案件调处情况18分。仲裁工作实效10分。
	有开展调解仲裁法律宣传工作的不减分，没有的减2分。
有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不减分，没有的减18分。
本年度县区域内未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减分，本年度县区域内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减10分。
	依据县区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各县区上报情况、经核实的媒体报道、内部参阅资料、市农业局各类调研情况反映等，市农业局掌握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情况。
	法律宣传工作开展情况由各县区在上报的考评结果文件中予以说明。还须提供宣传材料电子扫描件或照片。
开展工作的仲裁委员会提供不少于1个当年调处案件的证明材料（加盖仲裁委员会公章的调解书或裁决书）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
重大群体性事件界定参照《国家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试行)》规定。

	工作检查情况
	15分
	填报数据真实情况6分；填报数据及时情况5分；调解仲裁卷宗归档4分。

	根据上传证明材料和考评抽查情况，对数据和图片真实性进行打分；提供材料不准确的，减6分。
根据各地上报材料的时间，对填报数据及时性进行打分；在规定时间内，按时报送考评材料的，不减分；超过规定期限3天以内的，减3分；超过规定期限7天及以上的，减5分。
根据上传证明材料和考评抽查情况，对调解仲裁卷宗归档进行打分；有档案材料的仲裁委员会不减分，没有的减4分。
	根据核查组实际核查和各县区上报文件及材料情况。
	提供当年案卷目录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
超过规定期限补充材料的，不予采纳。


附件2：
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调解仲裁机构设立情况
	工作经费情况
	仲裁培训情况
	纠纷调处情况

	仲裁委员会设立时间
	仲裁委组成人员数(人)
	
	仲裁办公室工作人员数(人)
	聘任仲裁员数(人)
	涉农乡镇数及成立调解委员会数（个）
	配备调解员数（个）
	村组数及成立调解小组数（个）
	村组调解员数（人）
	经费是否纳入财政预算(是或否)
	仲裁工作经费(万元)
	培训人数(人)
	参加设区市以上培训的仲裁员(人次)
	纠纷发生总数(件)
	
	　

	
	
	其中农民代表人数(人)
	
	
	
	
	
	
	
	
	
	
	
	调处纠纷数(件)
	

	
	
	
	
	
	
	
	
	
	
	
	
	
	
	
	乡村调解数(件)
	仲裁委受理纠纷数(件)
	

	
	
	
	
	
	
	
	
	
	
	
	
	
	
	
	
	
	调解数(件)
	裁决数(件)

	　
	　
	
	
	
	
	
	
	
	　
	　
	　
	　
	　
	
	
	　
	　
　
	　


县级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情况调查表（续）
填报单位：
	基础设施情况
	规章制度情况

	仲裁庭面积(m2)
	合议调解室面积(m2)
	案件受理室面积(m2)
	档案会商室面积(m2)
	办公桌椅(套)
	档案密集架（个）
	计算机(台)
	打印机(台)
	传真机(台)
	摄像机(台)
	照相机(台)
	录音笔(个)
	电子经纬仪(台)
	仲裁车(辆)
	是否制定仲裁委员会章程(是或否)
	是否制定仲裁工作规范(是或否)

	
	
	
	
	
	
	
	
	
	
	
	
	
	
	
	

	填表说明：表格中各项数据统计的时间段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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